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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4 日 15 時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四八○號五樓 503 會議室  

 

會議主席：總經理 鄭資益 

與會人員： 

◎ 外部委員 

陳顯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朱  峰（果陀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知名導演） 

蔡佳彤（赤兔影像製作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 內部委員 

文大培（體育台台長） 

鍾佩諭（業務部整合行銷中心 副理） 

 

會議記錄：葉 曉 芳 

 

一、 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諮詢委員蒞臨，本次會議原訂應於 6 月底前召開，但因進行「2017 臺北世界大

學運動會」轉播相關事宜，故遲至今日才召開會議，稍後也請外部委員不吝指教。 

 

二、 討論事項： 

（一） 有關本公司緯來體育台於 105 年 7 月間轉播「第 38 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

賽」，節目未與所插播之廣告區隔，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0 條規定乙事。【體

育台提案】 

體育台說明 1. 播出 106 年 4 月 13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書中所

提出之節目爭議畫面。 

2. 體育台轉播 Live 轉播「第 38 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

請賽」中華藍 vs 印度之比賽時，於播出精彩畫面時於

螢幕中央出現「神鬼認證：傑森包恩」電影片名，其比

例超出超出規定大小，且於廣告時段播出「神鬼認證：



傑森包恩」電影廣告內容，且未於節目前後揭露置入或

贊助者訊息。 

3. 播放修正後之節目內容，體育台已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指正之內容進行修正，是否仍有需改進之處？ 

4. 以下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書內容。 

 

 



 

 

業務部整合行銷中心

意見 

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及此案中未於節目前後揭露

置入或贊助者訊息之部分，如以贊助卡方式揭露，屆

時節目重播時，未配合播出贊助卡，就又會發生同樣

問題，建議直接將贊助或置入者訊息直接在 ENDING 

ROLL CARD 中揭露。 

外部委員綜合結意見 1.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之「電視節目廣告區隔

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電視

事業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

區隔播出，不論是贊助或置入，皆仍應再次檢視是否

會有「節目與廣告未能區隔」的問題。 

2. 有關節目贊助或置入者訊息揭露，應視公司作業方

式，以何種揭露方式較為妥適。 

3. 播出精彩畫面時於螢幕中央出現贊助商 LOGO部分，於

「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

有很明確大小的規範，建議應確實執行。 

4. 修正後之內容已符合「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

銷及贊助管理辦法」之規定。 

 

 

三、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